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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84        证券简称：杉杉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69 

 

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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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，根据《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下称“《公司

章程》”）及相关规定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杨峰先生为

本次会议主持人，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(五) 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

1、公司在任董事 9 人，出席 4 人，董事李智华先生、庄巍先生、李凤凤女士、

彭文杰先生、仇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； 

2、公司在任监事 3 人，出席 1 人，监事洪志波女士、徐超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

出席； 

3、 公司董事会秘书穆金光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；部分高管列席。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(一) 非累积投票议案 

1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

资金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
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
比例

（%） 

A 股 691,250,501 99.8845 789,755 0.1141 9,500 0.0014 

 

2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结构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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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
比例

（%） 
票数 

比例

（%） 

A 股 691,250,501 99.8845 799,255 0.1155 0 0.0000 

 

(二) 涉及重大事项，5%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

议案 

序号 
议案名称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1 

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

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

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

动资金的议案 

42,081,032 98.1360 789,755 1.8417 9,500 0.0223 

2 

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

金投资项目投资结构

的议案 

42,081,032 98.1360 799,255 1.8640 0 0.0000 

 

(三)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

本次会议审议的 2 项议案均获得通过。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

律师：曹程钢律师、杨燚律师 

2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 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  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  

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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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 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。 

 

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 

 2020 年 9 月 10 日  


